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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1 5 号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

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

《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准》的公告

现批准《厂 房建 筑 模 数 协 调 标 准 》为 国 家 标 准 ，编 号 为 G B/T  
50006—2010，自 2011年 10月 1 日起实施。原《厂房建筑模数协  
调标准》GBJ 6—8 6 同时废止。

本标准由我部标 准定 额 研 究所 组织 中国 计划 出版 社出 版发
行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曰



本标准是根据原建设部《关于印发〈二 〇〇一〜二〇〇二年度 
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、修订计划〉的通知》（建 标 〔2002〕8 5 号 ）的 
要 求 ，由中国联合工程公司会同有关设计单位共同对《厂房建筑模 
数协调标准》GBJ 6—86(简称原标准）进行修订而成。

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，修订组在研究了原标准内容后，以单层 
和多层钢结构厂房为重点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  
验 ，广泛征求全国各有关单位意见，最后经审查定稿。

本 标 准 共 分 5 章 ，主 要 内 容 包 括 ：总 则 、术 语 和 符 号 、基本规  
定 、单层厂房和多层厂房。

本标准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
1 .对原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；
2 .增加了单层厂房的普通钢结构和轻型钢结构内容；
3 .增加了多层厂房的普通钢结构和轻型钢结构内容。
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 

负责日常管理，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为 
不断完善本标准，使其适应经济与技术的发展，敬请各单位在执行  
本标准过程中，注意总结经验、积 累 资 料 ，并及时将意见和有关资  
料寄往中国联合工程公司（地 址 ：浙 江 省 杭 州 市 石 挤 路 338号 ，邮 
政 编 码 ：310022，电 子 信 箱 ：youmx@ chinacuc. com 或 jiangch@ 
chinacuc. com )，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本标准组织单位、主 编 单 位 、参 编 单 位 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  
查 人 ：

组 织 单 位 ：中国机械工业勘察设计协会
主 编 单 位 ：中国联合工程公司



参 编 单 位 ：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 
机械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  
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

主要起草人：姜传铗 尤明秀 钱世楷 柴 明 王 伟
王福杰 王 星 鲍常波 徐 辉

主要审查人：魏慎悟 谭泽先 向渊明 孙 明 宵 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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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 .1 为使厂房建筑主要构配件、组合件的几何尺寸符合建筑模  
数 ，达到标准化和系列化，有利于工业化生产，制定本标准。
1 . 0 . 2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情况：

1 设计装配式或部分装配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及钢 
筋混凝土与钢的混合结构厂房；

2 厂房建筑设计中相关专业之间的尺寸协调；
3 编制厂房建筑构配件通用设计图集。

1 . 0 . 3 同一地点各厂房建筑所采用的构配件类型宜统一。同一 
厂房所采用的构配件类型应统一。
1 . 0 . 4 厂房的体形宜规则、简 单 、轴线正交。
1 . 0 . 5 厂房建筑设计时，用途相同的建筑构配件应具有可换性。
1. 0. 6 厂房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 
标准的规定。



2 术语和符号

2. 1 术 语

2. 1 .1 模数协调  modular coordination
以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为基础实现尺寸协调。

2.1.2  联系尺寸 connecting size
由于上柱截面的技术要求，为了使其与桥式、梁式起重机或单  

梁悬挂起重机等起重设备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与上柱之间的最小净  
空距 离的 协调 ，边柱外缘或厂房高低跨处的高跨上柱外缘与纵向  
定位轴线之间所设置的偏移值。
2 . 1 . 3  插入距 inserting size

由于上柱截面的技术要求或因变形缝处理等构造需要，在厂 
房某个跨度方向或柱距方向插人的两条定位轴线间的距离。
2 . 1 . 4  模数化尺寸  modular size 

符合模数数列规定的尺寸。
2 . 1 . 5  技术尺寸 technical size

符合建筑功能、工 艺技术要求的建筑构配件的截面或厚度在  
经济上处于最优状态下的最小尺寸数值。 •
2 .1 .6  标志尺寸  coordinating size

符合模数 数列的规定，用以标注建筑物定位轴面、定位面或定 
位 轴 线 、定位线之间的垂直距离，以及建筑构配件、建筑组合件、建 
筑 制 品 、有关设备界限之间的尺寸。

2 . 2 符 号

M —— 基 本 模 数 ，1 M 为 100mm; 
be—— 变形 缝 宽 度 ；



联系尺寸；
插 人 距 ；
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；
构件与定位轴线之间的定位尺寸  
墙 体厚度；
构配件截面宽度；
构配件截面高度；
倍 数 。



3 基 本 规 定

3 . 0 . 1 厂 房 建 筑 的 平 面 和 竖 向 协 调 模 数 的 基 数 ，宜取扩大模数  
3 M 0
3 . 0 . 2 厂房建筑构件截面尺寸小于或等于400mm时 ，宜 按 1/2M  
进 级 ；大 于 400m m 时 ，宜 按 1M 进 级 。
3 . 0 . 3 厂 房 建 筑 构 件的 纵横 向 定 位 ，宜采 用 单 轴 线 ；当需设置插  
入距或联系尺寸时，可采用双轴线。
3 . 0 . 4 厂房建筑构件的竖向定位，可采用相应的设计标高线作为  
定 位 线 。
3 . 0 . 5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的单层厂房，宜采用柱脚为  
刚接和柱顶与屋架或屋面梁为铰接的排架结构体系；普通钢结构  
单层厂房亦可采用柱顶与屋架、屋面梁为刚接的框架结构体系；轻 
型钢结构的单层厂房，宜采用柱脚为铰接或刚接的门式刚架结构  
体 系 。
3 . 0 . 6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的多层厂房，梁与柱子的连  
接 处 ，宜采用横向为刚接和纵向为铰接或刚接的框架结构体系；轻 
型钢结构的多层厂房，梁与柱子的连接处，应采用横向为刚接或铰  
接和纵向为铰接的框架结构体系。
3 . 0 . 7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单层厂房的屋盖，宜采用以 
板材铺设的无檩条结构体系；轻型钢结构的单层厂房的屋盖，宜采 
用以金属板材铺设的有檩条结构体系。
3 . 0 . 8 钢筋混凝土结构多层厂房的屋盖和楼盖，宜采用以板材铺  
设的无次梁结构体系；普通钢结构多层厂房的屋盖和楼盖，宜采用 
以板材铺设的无次梁结构体系；轻型钢结构的多层厂房的楼盖，宜 
采用钢 承楼 板 ，屋盖宜采用以金属板材铺设的有檩结构体系。



3 . 0 . 9 厂房建筑的墙体结构，宜选用其尺寸符合模数要求的金属  
板材和非金属板材或轻型砌体材料，并应与其主体结构形式相适
应 。
3 . 0 . 1 0 厂房建筑荷载的取值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结构荷 
载规范》GB 50009的有关规定。厂房建筑设计的屋面荷载和风荷  
载取值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钢筋混凝土厂房和普通钢结构厂房的屋面荷载设计值，可 
采用 3 .0、3 .5、4 .0、4 .5、5 .0、5 .5、6. OkN/m2 ；

2 轻 型 钢 结 构 厂 房 的 屋 面 荷 载 设 计 值 ，可 采 用 0. 6、1 .0 、 
1.4 ,  1 .8、2. 3kN /m 2 ；

3 风 荷 载 宜 采 用 基 本 风 压 标 准 值 为 0. 35、0. 50、0. 70、 

0. 90kN /m2。

3.0.11 厂 房 建 筑 屋 面 坡 度 ，宜 采 用 1 : 5 、1 : 10、1 : 15、 

1 : 20、1 : 30o



4 单层厂房

60M数列 60M数列60M数列60M数列60M数列 60M数列60M数歹I

O O

图 4. 1 . 1 跨 度 和 柱 距 示 意 图

4 . 1 . 2 钢 筋 混 凝土 结构 厂房 的 柱 距，应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6 0 M 数列 
(图 4. 1. 1) 。
4 . 1 . 3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自室内地面至柱顶的高度，应采用扩 
大 模 数 3 M 数列 [ 图 4. 1.3(a) ] 。

有起重机的厂房，自室内地面至支承起重机梁的牛腿面的高

4.1. 1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厂 房 的 跨 度 小 于 或 等 于 18m时 ，应采用 
扩 大 模 数 3 0M 数 列 ；大 于 18m时 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6 0 M 数 列 （图 
4. 1. 1) 。

4. 1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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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腿面标高

室内地面标高

柱底标高
(b)

室内地面标高

醜 标 高
(a)

图 4. 1 . 3 高 度 示 意 图

4 . 1 . 4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山墙处抗风柱的柱距，宜采用扩大模 
数 1 5 M 数列（图 4. 1. 1 ) 。

4 .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

4.2.1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墙、柱与横向定位轴线的定位，应符 
合下列规定：

1 除变形缝处的柱和端部柱以外，柱的中心线应与横向定位  
轴线相重合；横向变形缝处柱应采用双柱及两条横向定位轴线，柱 
的中心线均应自定位轴线向两侧各移600mm，两条横向定位轴线  
间所需缝的宽度[ 图 4. 2. 1 (a ) ]宜结合个体设计确定；

度亦应采用扩大模数3 M 数列 [ 图 4. 1 .3 (b ) ] ; 当自室内地面至支  
承 起 重 机 梁 的 牛 腿 面 的 高 度 大 于 ! .  2 m 时 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6M 
数 列 。

预制钢筋混凝土柱自室内地面至柱底面的高度，宜采用模数  
化尺 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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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山墙内缘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 ,且端部柱的中心线应  
自横向定位轴线向内移600mm[ 图 4. 2. 1(b) ] 。

图 4. 2 . 1 墙柱与横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4 . 2 . 2 钢 筋 混 凝 土 结构 厂房 墙、边 柱 与 纵 向定 位 轴 线的 定 位 ，应 
符合 下 列 规 定 ：

1 边 柱 外 缘 和 墙 内 缘 宜 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相 重 合 [ 图  
4.2 .2 (a ) ] ；

2 在 有 起 重机梁的 厂房中，当 需满 足 起 重 机 起 重 量 、柱距或  
构 造 要 求 时 ，边 柱 外 缘 和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间 可 加 设 联 系 尺 寸 [图  
4. 2. 2 ( b ) ] ，联 系 尺 寸 应 采 用 3 M 数 列 ，但墙体结构为砌体时，联系 
尺 寸 可 采 用 1 /2 M 数 列 。



图 4 . 2 . 2 墙 、边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4 . 2 . 3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中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，应符合 
下列规定 ：

1 等高厂房的中柱，宜 设 置 单 柱 和 一条纵 向 定 位轴 线 ，柱的 
中心线宜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 [ 图 4. 2. 3 - l(a ) ] ；

2 等高厂房的中柱，当相邻跨内需设插入距时，中柱可采用  
单柱及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，插 入 距 应 符 合 3M ，柱中心线宜与插人  
距中心线相重合 [ 图 4 .2 .3 - l ( b ) ] ;

3 高低跨处采用单柱时，高跨上柱外缘与封墙内缘宜与纵向  
定位轴线相重合 [ 图 4. 2. 3-2(a) ] ；

当上柱外缘与纵向定位轴线不能重合时，应采用两条纵向定  
位 轴 线 ，插入 距应与联系尺 寸相同 [ 图 4. 2. 3-2(b) ] ，也可等于墙  
体厚度[ 图 4. 2. 3 -2 (c ) ]或 等 于 墙 体 厚 度 加 联 系 尺 寸 [ 图 4. 2. 3-2 
(d ) ] ；



2. 3 - 2 高低跨处中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O
(a)

2. 3 - 1 等高跨处中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4 当高低跨处采用双柱时，应 采 用 两 条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，并应 
设 插 入 距 ，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可按边柱的有关规定确定（图
4. 2. 3 -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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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. 2. 3 - 3 高低跨处双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4 . 2 . 4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柱的竖向定位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柱顶面应与柱顶标高相重合；
2 柱底面应与柱底标高相重合（图 4. 1.3) 。

4.  2. 5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起重机梁的定位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起 重 机 梁 的 纵 向 中 心 线 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间 的 距 离 宜 为  

750mm，亦可采用 1000mm 或 500mm(图 4. 2. 5) ；
2 起重机梁的两端面标志尺寸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3 起重机梁的两端底面应与柱子牛腿面标高相重合。



(1000,500) 
750 j

(1000,500)(1000,500)

图 4. 2. 5 起重机梁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 

4. 2. 6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屋架或屋面梁的定位，应符合下列规  
定 ：

1 屋 架 或 屋 面 梁 的 纵 向 中 心 线 应 与 横 向 定 位 轴 线 相 重  
合 ；端 部 、变 形 缝 处 的 屋 架 或 屋 面 梁 的 纵 向 中 心 线 应 与 柱 中 心  
线 重 合 ；

2 屋 架 或 屋 面 梁 的 两 端 面 标 志 尺 寸 应 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相  
重 合 ；

3 屋 架 或 屋 面 梁 的 两 端 底 面 宜 与 柱 顶 标 高 相 重 合 ，当设 
有 托 架 或 托 架 梁 时 ，其 两 端 底 面 宜 与 托 架 或 托 架 梁 的 顶 面 标 高  
相 重 合 。
4. 2. 7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托架或托架梁的定位，应符合下列规  
定 ：

1 托架 或 托架 梁 的 纵向 中心 线应 与纵 向 定 位轴 线 平行 。在 
边 柱 处 其 纵 向 中 心 线 应 自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向 内 移 150mm[ 图  
4. 2. 7 ( a ) ] ;在 中 柱 处 ，其 纵 向 中 心 线 应 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重 合 [图  
4. 2. 7 ( b ) ] ; 当 中 柱 设 置 插 人 距 时 ，其 定 位 规 定 应 与 边 柱 处 相 同  
[图  4 .2 .7 (c ) ]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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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托架或托架梁的两端面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 ; 
3 托架或托架梁的两端底面应与柱顶标高相重合。

(a)

(b)

图 4. 2. 7 托架或托架梁与定位轴线的定位

4.2.8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厂 房 屋 面 板 的 定 位 ，应 符 合 下 列 规  
定 ：

1 每跨两边的第一块屋面板的纵向侧面标志尺寸宜与纵向  
. 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
2 屋面板的两端面标志尺寸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。
4 . 2 . 9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厂 房 外 墙 墙 板 的 定 位 ，应 符 合 下 列 规  
定 ：

1 外墙墙板的内缘宜与边柱或抗风柱外缘相重合；
2 外墙墙板的竖向定位及转角处的墙板处理宜结合个体设  

计确 定 。

4 . 3 普通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高度

4 . 3 . 1 普 通 钢 结 构 厂 房 的 跨 度 小 于 3 0m 时 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 
30M 数 列 ；跨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30m 时 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6 0 M 数列 
(图 4.3. 1) 。

• 13



牛腿面标高

室内地面 
标高

醜标高

图 4 . 3 . 3 高度示意图 

普 通 钢 结 构 厂 房 山 墙 处 抗 风 柱 柱 距 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

15M 15M
丽

15M 15M 15M 15M 15M
数列& 数列J 数列&数列 

图 4. 3 . 1 跨度和柱距示意图 

4 . 3 . 2 普 通 钢 结 构 厂 房 的 柱 距 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1 5 M 数 列 ，且宜 
采用 6、9、12m (图 4.3. 1) 。
4 . 3 . 3 普通钢结构厂房自室内地面至柱顶的高度应采用扩大模  
数 3 M 数 列 （图 4. 3 .3 ) ;有起重机的厂房，自室内地面至支承起重  
机梁的牛腿面的高度宜采用基本模数数列（图 4. 3. 3) 。

柱顶标高 柱顶标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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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4 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

4 . 4 . 1 普通钢结构厂 房墙、柱与横向定位轴线的定位，应符合下  
列 规 定 ：

1 除变形缝处的柱和端部柱外，柱的中心线应与横向定位轴  
线相重合。

2 横向变形缝处柱宜采用双柱及两条横向定位轴线，轴线间 
缝 的 宽 度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建 筑 地 基 基 础 设 计 规 范 》GB 
50007、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 50011的有关规定。采用大型屋面板 
时 ，柱的中心线均应自定位轴线向两侧各移600mm ( 图 4. 4. 1) 。

3 采用大型屋面板时，山墙 内 缘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， 
且端部柱的中心线应自横向定位轴线向内移600mm ( 图 4.4. 1) 。

15M 数列（图 4 .3 .1 )。

(b)

图 4. 4 . 1 墙柱与横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• 15



4 . 4 . 2 普 通 钢 结 构 厂 房 墙 、边 柱与 纵向 定 位 轴线 的定 位 ，宜符合 
下列规定（图 4 .4 .2 ) :

1 边柱外缘和墙内缘宜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2 在有起重机的厂房中 ，当 需满 足起 重机 重 量 、柱距或构造  

要 求 时 ，边柱 外缘 和纵 向 定 位轴线间可加设联系尺寸。联系尺寸  
宜 为 50mm的整数倍数。

4 . 4 . 3 普通钢结构厂房中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，宜符合下列 
规 定 ：

1 等高厂房的中柱，宜 设 置 单 柱 和 一 条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，柱的 
中心线宜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 [ 图 4.4. 3 - l(a ) ] ；

2 等 高厂房的中柱，当相 邻 跨 内 需 设 插 入 距 时 ，中柱可采用  
单 柱 及 两 条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，插 人 距 应 符 合 50m m 的 整 数 倍 数 ，柱 
中心线宜与插入距中心线相重合 [ 图 4 .4 .3 - l ( b ) ] ;

3 高低跨处采用单柱时，高跨上柱外缘与封墙内缘宜与纵向  
定 位轴线相重合；当上柱外缘与纵向定位轴线不能重合时，宜采用

图4 . 4 . 2 墙、边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

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，插入距应与联系尺寸相同*也可等于墙体厚度  
或等于墙体厚度加联系尺寸（图 4. 4. 3 -2)；

h/2 h/2 1~ ^ ~ Ji

M\tML
aJ2 <kl2

d  b

(a )  (b )

图 4. 4. 3 - 1 等 高 跨 处 中 柱 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的 定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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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(d )

图 4. 4. 3 - 2 高低跨处中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(a )  (b )

18 •



(C) (d)

4 当高低跨处采用双柱时，应采用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，并应 

设插入距，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可按边柱的有关规定确定（图 

4. 4 .3 -3 )  0

4 .4 .4  普通钢结构厂房起重机梁的定位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（图 

4 . 4 . 4 )：

1 起重机梁的纵向中心线与纵向定位轴线间的距离宜为  

7 5 0 m m，亦可采用 1000mm  或 500m m ;

2 起重机梁的两端面标志尺寸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

合 ；

3 起重机梁的两端底面应与柱子牛腿面标高相重合。

图 4. 4. 3 - 3 高低跨处双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19



(1000,500)
750

(1000,500)(1000,500) 
750 L 750

I

图 4 . 4 . 4 起重机梁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4. 4. 5 普通钢结构厂房屋架或屋面梁的定位，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屋 架 或 屋 面 梁 的 纵 向 中 心 线 应 与 横 向 定 位 轴 线 相 重  

合 ；端 部 变 形 缝 处 的 屋 架 或 屋 面 梁 的 纵 向 中 心 线 应 与 柱 中 心 线  
重 合 ；

2 屋架或屋面梁的两端面的标志尺寸应与纵向定位轴线相  
重 合 ；

3 屋架或屋面梁的两端底面或顶面宜与柱顶标高相重合。 
4 . 4 . 6 普通钢结构厂房大型屋面板的定位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每跨两边的第一块屋面板的标志尺寸的纵向侧面宜与纵  
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
2 屋面板的两端面的标志尺寸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。
4. 4. 7 普通钢结构厂房外墙墙板的定位，宜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外墙墙板的内缘宜与边柱或抗风柱外缘相重合；
2 外墙墙板的两端面宜与横向定位轴线或抗风柱中心线相  

重 合 ；
3 外 墙墙板的竖向定位及转角处的墙板处理宜结合个体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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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确定。

4 . 5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尺度

4 . 5 . 1 柱的截面尺寸应为技术尺寸，长度宜为模数化尺寸。
4 . 5 . 2 起 重 机 梁 的 截 面 尺 寸 应 为 技 术 尺 寸 ，长度应为模数化尺
寸 。
4 . 5 . 3 屋架各杆件和屋面梁的截面尺寸应为技术尺寸，屋架和屋 
面梁的长度应为模数化尺寸，支承外挑天沟或檐口的外挑部分的  
长度应为技术尺寸。
4 . 5 . 4 托架各杆件和托架梁的截面尺寸应为技术尺寸，托架和托 
架梁的长度应为模数化尺寸，其端头高度宜采用模数化尺寸。

4. 5. 5 屋面板的高度应为技术尺寸，宽度和长度应为模数化尺寸。
4. 5. 6 外墙墙板的厚度应为技术尺寸，宽度和长度应为模数化尺寸。

4 . 6 轻型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高度

4 . 6 . 1 轻 型 钢 结 构 厂 房 的 跨 度 小 于 或 等 于 1 8 m 时 ，宜采用扩大  
模 数 3 0 M 数 列 ；大 于 1 8 m 时 ，宜 采用 扩大 模数 6 0 M 数 列 。
4 . 6 . 2 轻 型 钢 结 构 厂 房 的 柱 距 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1 5 M 数 列 ，且宜 
采 用 6 .0 、7. 5 、9. 0 、12. 0 m 。无 起 重 机 的 中 柱 柱 距 宜 采 用 1 2、 

15、18、2 4 m 0

4 . 6 . 3 当生产工艺需要时，轻型钢结构厂房可采用多排多列纵横  
式柱 网 ，同方向柱距（跨度）尺寸宜取一致，纵横向柱距可采用扩大  
模 数 5 M 数 列 ，且纵横向柱距相差不宜超过25% 。
4 . 6 . 4 轻型钢结构厂房自室内地面至柱顶或房屋檐口的高度，应 
采 用扩 大 模 数 3 M 数 列 。

有起重机的厂房，自室内地面至起重机梁的牛腿面高度，应采 
用 扩 大 模 数 3 M 数 列 。
4 . 6 . 5 轻型钢结构厂房山墙处抗风柱柱距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5M  

数 列 。
21



4 . 7 轻型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

4 . 7 . 1 轻 型 钢 结 构 厂 房 墙 、柱 与 横 向 定 位 轴 线的 定 位 ，应符合下  
列 规 定 ：

1 除变形缝处的柱和端部柱外，柱的中心线应与横向定位轴  
线 重 合 ；

2 横向变形缝处应采用双柱及两条横向定位轴线，柱的中心 
线均应自定位轴线向两侧各移600mm，两条横向定位轴线间缝的  
宽 度 应 采 用 50mm的整数倍数；

3 厂 房 两 端 横 向 定 位 轴 线 可 与 端 部 承 重 柱 子 中 心 线 重 合 。 
当横向定位轴线与山墙内缘重合时，端部承重柱子的中心线与横  
向定位 轴线间的尺寸应取50mm的整数倍数。
4 . 7 . 2 轻 型 钢 结 构 厂 房 墙 、柱 与 纵 向定 位 轴 线的 定 位 ，应符合下  
列 规 定 ：

1 厂房纵向定位轴线除边跨外，应与柱列中心线重合。当中 
柱柱列有不同柱子截面时，可取主要柱子的中心线作为纵向定位  
轴 线 ；

2 厂房纵向定位轴线在边跨处应与边柱外缘重合；
3 厂房纵向设双柱变形缝时，其柱子中心线应与纵向定位轴  

线 重 合 ，两 轴 线 间 距 离 应 取 50m m 的 整 数 倍 数 。设 单 柱 变 形 缝  
时 ，可不取柱子中心线，但应在柱子截面内。

4 . 8 其 他

4. 8. 1 厂房设横向变形缝时，应采用双柱及两条横向定位轴线。
4 . 8 . 2 等 高 厂 房 设 纵向 变形 缝，当变形缝为伸缩缝时，可采用单  
柱并设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，变形缝一侧的屋架或屋面梁应搁置在  
活动支座上[ 图 4. 8. 2 ( a ) ] ; 当 变 形 缝 为抗 震 缝 时，应采用双柱及  
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，其插入距宜为变形缝宽度或变形缝宽度与联  
系尺寸之和 [ 图 4 .8 .2 (b ) ]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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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(b)
图 4. 8. 2 等高厂房的纵向变形缝

4. 8. 3 高低跨处单柱设变形缝时，低跨的屋架或屋面梁可搁置在 

活动支座上，高低跨处应采用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，并应设插入距 

(图 4.  8.  3 )。

图 4. 8. 3 高低跨处的单柱纵向变形缝

1 /<]

L

1 I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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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8 . 4 不 等 高 厂 房的 纵向 变形 缝，应 设 在 高 低 跨 处 ，并应采用双  
柱及两条纵向定位轴线（图 4 .8 .4 ) 。

图 4. 8. 4 高 低 跨 处 的 双 柱 纵 向 变 形 缝

4. 8. 5 厂房纵横跨处的连接，其变形缝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当山墙比侧墙低且长度不大于侧墙时，可采用双柱单墙设  

置 变 形 缝 ，其插入距宜符合下列规定[ 图 4. 8. 5 (a )、图 4. 8. 5(b) ] ：
1)外墙为砌 体时 ，插入距宜为变形缝宽度与墙体 厚度或 变  

形缝宽度与联系尺寸及墙体厚度之和；
2 )外墙为墙板时，插入距宜为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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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. 8 . 5 纵 横 跨 处 的 连 接

4 . 8 . 6 在工艺有高低要求的多跨厂房中，当 高 差 不 大 于 1 .5 m 或 
高跨一侧仅有一个低跨且高差不大于1. 8 m 时 ，不宜设置高度差。
4 . 8 . 7 在设有不同起重量起重机的多跨厂房中，各跨支承起重机 
梁的牛腿面标高宜相同。当中柱起重机梁面需设置走道板或制动  
构 件 时 ，各跨起重机梁面标高宜相同。
4 . 8 . 8 起重机起重量相同的各类起重机梁的端头高度宜相同。
4 . 8 . 9 不同跨度的屋架或屋面梁的端头高度宜相同。

墙体厚度或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与联系尺寸及墙体  
厚度之 和；当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小于变形缝宽度  
时 ，可采用变形缝宽度；

2 当山墙比侧墙短而高时，应采用 双 柱 双 墙 设 置 变 形 缝 ，其 
插入距宜符合下列规定[ 图 4. 8. 5 (c )、图 4 .8 .5 (d ) ] :

1)外墙为砌体时，插入距宜为变形缝宽度与两道墙体厚度  
或变形缝宽度与联系尺寸及两道墙体厚度之和；

2 )外墙为墙板时，插入距宜为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与  
两道墙体厚度或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与联系尺寸及  
两道墙体厚度之和；当吊装墙板所需的净空尺寸小于变  
形缝宽度时，可采用变形缝宽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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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多 层 厂 房

6M数列

6 6 6 6 6 6 6 6  

图 5 . 1 . 1 跨 度 和 柱 距 示 意 图

5 . 1 .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的柱距，应采用扩大模  
数 6M 数 列 ，且宜采用 6.0、6.6、7.2、7.8、8.4、9.0m(图 5.1.1) 。
5. 1 . 3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内廊式厂房的跨度，宜采用 
扩 大 模 数 6 M 数 列 ，且 宜 采 用 6 .0 、6 .6 、7. 2m ;走廊的跨度应采用  
扩 大 模 数 3 M 数 列 ，且 宜 采 用 2 .4 、2.7 、3.0m( 图 5 .1 .3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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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层高

5.1. 1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和 普 通 钢 结 构 厂 房 的 跨 度 小 于 或 等 于  
12m时 ，宜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1 5 M 数 列 ；大 于 12m时 宜 采 用 30M 数 
列 ，且宜采用 6.0、7.5、9.0、10.5、12.0、15.0、18.0m(图 5.1.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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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 1. 3 内 廊 式 厂 房 跨 度 和 柱 距 示 意 图

5 . 1 . 4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和 普 通 钢 结 构 厂 房 各 层 楼 、地面间的层  
高 ，应 采 用 扩 大 模 数 3 M 数 列 。层 高 大 于 4. 8 m 时 ，宜 采 用 5. 4、
6.0、6. 6、7. 2m 等数值（图 5.1 .4 ) 。

屋面标高

楼面标高 :

楼面标高 :

醜 标 高

图 5_
〇 0

1. 4 层 高 7K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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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. 2 . 1 墙、柱与横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5. 2.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墙柱与纵向定位轴线  
的 定 位 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边柱的外缘在下柱截面高度范围内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  
位 尺 寸 〜 宜 为 0 或 50mm的整数倍数（图 5. 2. 2) ；

屯为。或50mm的整数倍数

O O
图 5. 2. 2 边柱与纵向定位轴线的定位

5 .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及尺度

5 . 2 . 1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墙、柱与横向定位轴线  
的 定 位 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（图 5 .2 .1 ):

1 柱的中心线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2 横向变形缝处应采用加设插入距的双柱，并应设置两条横  

向定位轴线，柱的中芯线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。
, 丨 i A/i ■ 丨 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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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顶层中柱的中心线应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。
5 . 2 . 3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柱的竖向定位，应与层 
高 一致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柱顶面应与柱顶标高相重合；
2 柱底面应与柱底标高相重合。

5. 2. 4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框架横梁的定位，应符 
合下列规定（图 5.2 .4 ):

图 5. 2. 4 框架横梁与定位轴线的定位 

1 梁的纵向中心线应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2 梁 的两 端面 可在 与纵 向 定 位轴 线各 相距 3 M 或其整数倍  

数处或顶层柱中心线处定位，亦可与下柱的侧面相重合；
3 梁的顶面或底面应与相应的设计标高相重合。

5 . 2 . 5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框架边柱处的纵梁的  
定 位 ，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当纵向定位轴线与边柱外缘相重合时，梁的上翼缘外侧和 
墙内缘均应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，梁的上翼缘内侧距纵向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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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 2. 5 框架边柱处的纵梁与定位轴线的定位

5 . 2 . 6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沟厂房框架中柱处纵梁的定  
位 ，应 符合 下列规定 ：

1 梁的纵向中心线应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（图 5 .2 .6 ) ;
2 梁 的 两 端 面 可 与 横 向 定 位 轴 线 各 相 距 3 M 或其整数倍数  

处 定位（图 5 .2 .6 ) ，亦可与柱的侧面相重合 [ 图 5 .2 .5 (b ) ] 。

轴 线 应 为 3 M 或其整数倍数[ 图 5. 2. 5 (a ) , (b ) ] ；
2 当纵向定位轴线与边柱内缘相重合时，梁的上翼缘内侧应  

与纵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，梁的上翼缘外侧应与墙的内缘及边柱外  
缘相重合 [ 图 5 .2 .5 (c ) ] ;

3 当纵向定位轴线位于边柱内外缘之间时，梁的内侧面可在  
距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内 侧 3 M 或 其 整 数 倍 数 处 定 位 ；梁 的 外 侧 面 可  
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相 重 合 [ 图 5. 2. 5 (d ) ] ，亦 可 与 边 柱 外 缘 相 重  
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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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 2. 6 框架中柱处的纵梁与定位轴线的定位

5 . 2 . 7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楼板和屋面板的定位， 
应符合下列规定（图 5 .2 .7 ) ：

1 楼 板 或 屋 面 板 的 两 端 面 可 与 横 向 定 位 轴 线 各 相 距 为  
3 M /2 处 定 位 ，亦可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，也可以框架横梁的侧  
面 定 位 ，也可以框架横梁的侧面定位，楼板或屋面板的两端面与框  
架横梁的侧面相重合；

2 楼 板 或 屋 面 板 的 纵 向 一 侧 面 宜 与 纵 向 定 位 轴 线 相 距 为  
3 M 或其整数倍数；

3 楼板或屋面板的檐口顶面应与其相应的设计标高相重合。

(

s

A(

s
e
>

图 5. 2. 7 楼板（屋面板）与定位轴线的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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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2 . 8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外墙墙板的定位，应符 
合下列规定（图 5 .2 .8 ) :  •

1 外墙墙板内缘宜与边柱外缘相重合；
2 外墙墙板的两端面宜与横向定位轴线相重合；
3 外墙墙板的竖向定位及转角处的墙板处理宜结合个体设  

计 确 定 。

o-

O O O

图 5. 2. 8 外墙墙板与定位轴线的定位

5. 2. 9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尺度，应符 
合 下 列 规 定 ：

1 柱的截面尺寸应为技术尺寸，长度可采用模数化尺寸；
2 框 架 横 梁 的 截 面 尺 寸 应 为 技 术 尺 寸 ，长 度 可 采 用 50mm 

的整数倍数尺寸；
3 框架边柱和中柱处的纵梁的截面尺寸应为技术尺寸，长度 

可采用模数化尺寸，亦 可 采 用 50mm的整数倍数尺寸；
4 楼 板 和 屋 面 板 的 高 度 应 为 技 术 尺 寸 ，宽 度应 为 模 数化 尺  

寸 ，长度可采用模数化尺寸，亦 可 采 用 50mm的整数倍数尺寸；
5 外墙墙板的厚度应为技术尺寸，宽度和长度应为模数化尺

寸 。

5 . 3 轻型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 距 、层高及主要构件的定位

5 . 3 . 1 轻 型钢 结构 厂房 的跨 度、柱 距 ，宜 符 合 本 标 准 第 4. 6. 1 和 
4. 6 .2 条的规 定。当 有 中 间 廊 时 ，走 廊 跨 度 应 取 扩 大 模 数 3 M 数 
列 ，且 宜 采 用 2 .4 、2 .7 、3.0m。走廊的纵向定位轴线宜取柱中心  
线或靠走廊一侧的边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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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3 . 2 轻型钢结构厂房各层楼面、地面上表面间的层高，应采用 
扩 大 模 数 3 M 数 列 。层 高 大 于 4. 8 m 时 ，宜 采 用 5. 4、6. 0、6. 6、 
7. 2m等数 值。

5 . 4 其 他

5 . 4 . 1 厂房纵横跨处的连接，应采用双柱并设置含有变形缝的插  
入距（图 5 .4 .1 )。插 人 距 除 应 包 括 变 形 缝 外 ，尚应包括山墙处柱  
宽之半、纵 向 边 柱 浮 动 幅 度 、墙 体 厚 度以 及 施 工 所 需 的 净 空 尺 寸
等 。

■O

-0

- o

0

图 5. 4 . 1 纵 横 跨 处 的 连 接

5 . 4 . 2 单体厂房的层高不宜超过两种。
5 .4 .3  四层及以下的厂房，柱截面尺寸不宜超过两种；四层以上 
的厂房，柱截面尺寸不宜超过三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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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 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1)表示 很严 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正面词采用“ 必须 ” ，反面词采用“ 严禁 ” ；

2 )表 示严 格 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正面词采用“ 应 ” ，反面词采用“ 不应 ” 或“ 不得 ” ；

3 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 
正面词采用“ 宜 ” ，反面词采用“ 不宜 ” ；

4 )表示有选 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 可 ” 。
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：“ 应符  

合 … …的规定” 或“ 应 按 ……执行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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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修订说明

《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准》(G B/T  50006—2010) ，经住房和城  
乡 建 设 部 2010年 11月 3 日以第815号公告批准发布。

本标准是对原《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准》GBJ 6—86 进行修订  

而 成 。原标准主编单位是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，参编单位  
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、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、机械工业部第五 
设计研究院、南京工学院、同济大学、华东建筑设计院、上海市建筑 
工程局。主要起草人是胡跋奇、陆文英。

主 编 单 位 从 2002年年中启动编制准备工作，筹建修订组。在 
原《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准》GBJ 6—8 6 和 调 研 的 基 础 上 ，草拟编 
制 大 纲 ，并 于 同 年 10月上旬在杭州召开了首次会议。

第 二 次 会 议 于 2006年 5 月下旬在长春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  
究院召幵。对递交的第一次初稿逐条进行了认真深入地讨论，经 
适 当 调 整 后 于 2007年 8 月份形成第二次初稿。

第 三 次 会 议 于 2007年 9 月下旬在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召  
开 。全体编委对递交的第二次初稿逐条进行了认真深入地讨论， 
形成征求意见稿。于 2009年 元 月 向 全 国 2 5 家 相 关 科 研 、设计单  
位正式发函征求意见，同时在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网站挂出电子版  
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。2009年 6 月 ，主编单位结合回收的意见和  
各位编委的意见形成送审稿。

送审稿 审 查 会 议于 2009年 10月 在 杭 州 召 开 ，与会专家听取  
了修订组所作的送审报告，对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和送审稿进行了  
认真审查并通过了送审稿。

修订组根据审查会的意见，对送审稿的条文及条文说明进行  
了个别修改，于 2010年 6 月形成了报批稿并完成了报批报告等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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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文 件 。
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总结了原标准（GBJ 6— 86)颁 布 实 施 20余 

年 的 实 践经 验，结合当前建筑技术、建筑材料的发展使用情况进行  
了补充完善。主要 修 订内 容 为 ：①对原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厂  
房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；增加了单层厂房的普通钢结构和轻型钢  
结 构 内 容 ；增 加 了 多 层 厂 房 的 普 通 钢 结 构 和 轻 型 钢 结 构 内 容 。 
②根据相关规范和标准新的技术要求，调 整 、充实和修改相关的条  
文 。③在沿用原标准表述的前提下，对某些章节内的排序和内容  
适当地进行了调整和修改，使之 更有条理，更为清 晰、恰 当 。

为便于广大设计、施 工 、科 研 、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  
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《厂 房 建 筑 模 数 协 调 标 准 》 
编 制组按章、节 、条 顺序 编 制 了 本 标 准 的 条 文 说 明 ，对条文规定的  
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。但 是 ，本条 
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 正文 同等的 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 
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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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 .1 本条在原标准条文的基础上，一 是增加对厂房建筑组合件  
几何尺寸的要求，二是更加明确了模数协调的目的是使厂房建筑  
应符合建筑模数。主要构配件、组合件几何尺寸达到标准化、系列 
化 ，有利于工业化生产，体现了本标准的制定目的。
1. 0 .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。

1 在原标准条文中，本次 增加 了钢 结 构 厂 房 （包括普通钢结  
构厂房和轻型钢结构厂房），自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以 来 ，由于我国钢 
铁产量的迅速增加以及钢结构在建筑工程中具有的显著优点，带 
动了钢结构厂房的大量增加，尤 其 是 2 1 世 纪 以 来 ，轻型钢结构厂  
房 增加更快，几 乎 每 年 有 20%以 上 的 递 增 率 ，已经有超过普通钢  
结构厂房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的发展趋势，这次修订标准，理所 
当然的应将钢结构厂房列入，以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。

2 厂房建筑生产过程中，需 要 各 专 业 密 切 配 合 ，建筑本身是  
各专业有机联系的整体，建筑设计中主要专业之间尺寸协调时不  
应强调专业特性而有悖于建筑模数的基本要求。

在适用范 围以外的厂房建筑设计中可不执行本标准的规定， 
但可参照本标准的基本原则，尽量符合建筑模数的要求，有利于建 
筑工业化生产。

3 本 标 准 所 指 建 筑 构 配 件 系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建 筑 构 配 件 （如 
门 、窗等）和结构构配件（如 柱 、梁 、屋 架 、楼板等）的总称。
1 . 0 . 3 本条修订时增加了在一个厂房内确定建筑方案时其构配  
件类型应统一的要求。这 样 ，当一个建设场地内有多个厂房时，构 
配件类型的尽量统一，方 具 有 可 能 性 。 目的在于减少同一施工现  
场所有同类构件的规格品种，加 大 生 产 批 量 ，便 于 经 营 管 理 ，加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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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工 进 度 ，以突出标准化、系列化和通用化的优越性。
1 . 0 . 4 厂房体形“ 规 则 、简 单 ” 的 要求 较为 抽象 ，“ 轴 线 正 交 ” 的要 
求 具 体 , 建筑设计时力 求实现这些基本要 求，建 筑 构 配 件 、组合件  

的生产才有可能达到标准化、系列化。
1 . 0 . 5 用途相同的建筑构配件的可换性有助于厂房建筑工业化  
生 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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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符号

2. 1 术 语

本标准中的专业术语含义尽量与国家标准《建筑模数协调统  
一标准》GBJ 2 中 的相同 术 语含 义 一致 。对原标准的名词解释也  
作了个别修正，使其内容 表 述 更 为确 切。这次修订稿中将吊车改  
为 起重机，原 因 是 与 现 行 的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中 的 用 语 取 得 一 致 ，为 
此 ，将过去泛称的吊车梁也相应改为起重机梁。用语上避免混淆。 
将伸 缩缝 、抗 震 缝 统 一 改 为 变 形 缝 ，使 有关 规定 的 适 用 条 件 更 清  
楚 ，适用范围更广泛。



3 基 本 规 定

3 . 0 . 1 本条对厂房建筑的平面和竖向协调模数的基数值作出一  
般 规 定 ，主要以《建 筑 模 数 协 调 统 一 标 准 》GBJ 2 - 8 6 有关规定为  

依 据 ，并适当考虑长期以来我国厂房建筑工程实际情况。 目前轻 
钢 结 构 因 使 用 较 多 ，灵 活 性 较 大 ，当 生 产 需 要 时 ，也 可 采 用  
8000mm为柱 距 ，实际工程中已有先例。
3.  0.  3  一般情况下，厂房建筑构件的纵横向定位，采用单轴线；当 
需设置插入距或联系尺寸时可局部采用双轴线；允许单轴线定位  
和双轴线定位并存使用。
3 . 0 . 4 为了描述建筑构配件的空间位置，采用平面纵横向定位和  
竖向定位的三向定位法。 目前的建筑制图习惯，竖向定位采用相  
应的设计标高线作为定位线。
3.  0 . 5 〜 3.  0 . 8 关于普通钢结构和轻型钢结构的具体界限，尚无 
严 格 规 定 。 目前业内习惯是按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的截面组成来  
区 分 ，一般将以下 结构 称为 轻 型钢结 构 ：①由轻型型钢做成的结  
构 （包括热轧成型或焊接成型的各种轻型型钢）；②由冷弯薄壁型  
钢做成的 结 构；③ 由 薄 壁 管 件 （圆 形 、方 形 、矩 形 管 ）做 成 的 结 构 ； 
④由薄钢板焊成的构件做成的结构；⑤由以上各种构件组成的结  
构 。

轻型钢结构的主要特征是：①从截面分析来看，受力构件均采  
用 薄壁构件，其厚薄是相对于构件的跨度或高度而言；②从结构耗  
材指标 来看 ，轻 钢 结 构 一 般 仅 为 普 通 钢 结 构 25%〜50% ，甚至更  
少 ；③轻型钢结构的屋面和墙体一般均用轻质材料，尤其是屋面只  
能用轻质板材。

轻钢结构这种结构形式已应用多年，与普通钢结构的结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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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相 比 较，具有明显区别。故在本条文内容中将两者分别列出以  
适应目前厂房建筑中的实际情况。这几条是对其成熟经验进行总  
结的基础上，以强调统一化和通用性为目的，在本次修订时增加了  
有关条文。
3 . 0 . 9 本 条 为 新 增 条 文 ，目前建筑物墙体结构多种多样，且工厂 
化 、装配化程度愈来愈高，本 条 强 调 模 数 控 制 ，且考虑与具体的厂  
房主体结构形式相适应。
3. 0. 1 0 本 条 第 1、2 款所述屋面荷载设计值不包括屋架或屋面梁  
的自重、支撑重量、天窗重量及悬挂起重机荷载。轻型钢结构厂房 
屋面按采用压型钢板或夹芯板的有檩屋面及采用发泡水泥复合板  
的无檩屋面两种情况考虑屋面荷载设计值。
3 . 0 . 1 1 考虑到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及新材料的不断出现，以及不 
同地区、不同厂房生产使用条件，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屋面工程质  
量验收规范》GB 5027的 规 定 ，增加了 1 : 15、1 : 2 0 和 1 : 30，取 
消 了 原 标 准 1 : 5 0 和 1 : 100的坡度。



4 单 层 厂 房

4 . 1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高度

4 . 1 . 1 保 留了原标 准 条文 的 内 容，仅降低了 文字 的严 格程 度 ，取 
消了相应的注。
4 . 1 . 2 保留了原标准条文。
4 . 1 . 3 本条修订时考虑了下列因素：

1 保 留了原条文的主旨，对 牛 腿 面 的 高 度 予 以 强 调 ，目的是 
有效减少柱子规格，并使之与工艺要求相协调。首 先 ，结构设计应  
充分考虑到起重机轨道梁端头高度、钢轨型号和垫层厚度诸因素； 
其 次 ，一方面需满足工艺起重高度的下限值，另一方面要符合牛腿 
面 的 设 计 高 度 为 3 M 数 列 。与此同时，在必须满足起重机顶端（即 
起重机限界）与柱顶或下撑式屋架下弦底面（即建 筑限界）之间安 
全 间 隙 尺 寸 的 条 件 下 ，柱 顶 高 度 （也 意 味 着 上 柱 高 度 ）也 应符合  
300mm的倍数要求。

2 关于自室内地面至地面以下柱底标高的高度，条文中注明 
柱底标高在室内地面下宜采用模数化尺寸，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 
条件许可时首先应符合模数数列。

3 在确定有起重机厂房的柱顶高度时，应注意根据产品随机  
技术文件所示尺寸与要求，进行叠加与组合，特别应注意其中列为  
起重机限界的“ 轨 上 尺 寸 （H ) ” 及 “ 侧 方 尺 寸 （B ) ” 在 各 种情 况下  
( 指构件的制作及安装误差、屋架的变形挠度、屋架下的吊挂管道、 
厂房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等）均能满足“ 安全尺寸 ” （即轨上间隙安全 
尺 寸 Ch 值 和侧方 间隙安 全尺 寸Cb 值 ）的要求。
4. 1. 4 本条规定抗风柱柱距的扩大模数数列，以利于山墙构件的  
标准化和系列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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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

4 . 2 . 1 以双柱双轴线处理变形缝，符合模数化网 格设计的 原理， 
其优越性在于既可保证所需缝隙的宽度，也可统一二者的处理方  
法 ，构件通用。

按本条规定，端部柱中心线自横向定位轴线向内移动的尺寸  
及 横 向 变 形 缝 处 柱 的 中 心 线 自 横 向 定 位 轴 线 向 两 侧 各 移 动  
600mm。这 样 ，既 与 水 平 协 调 模 数 协 调 一 致 ，又有利于以外墙墙  
板为围护墙体时的施工操作。
4 . 2 . 2 本条规定是为了与水平协调模数互相协调一致，以减少外 
墙墙板的规格品种。但考虑到以砌体为围护结构时的情况依然具  
有普 遍性 ，故 仍 规 定 了 当 围 护 结 构 为 砌 体 时 的 联 系 尺 寸 可 采 用  
1 /2 M 数 列 。

本条规定未从数值上明确起重机的起重量与跨度的定值与联  
系尺寸的关系，只强调应当据实际情况考虑。
4 . 2 . 3 在中柱处设置插入距的规定，是符合模数化网格设计原理  
的 ，它使定位问题得以简化，且有较大的灵活性。

等高厂房中的中柱，包 括 加 设 插 入 距 的 中 柱 ，为 减 少 其 规 格 ， 
推荐以柱中心定位。在某些情况下也可采取偏心定位。

高低跨处因围护结构有采用砌体与墙板的不同，插人距也随  
之有不同的处理，其间距因之各异。
4 . 2 . 5 起重机梁的定位与所用的起重机型号、起重量等所确定的  
技术尺才有关系，原条文注有局限性，故应根据相关参数确定其不  
同数值。
4 . 2 . 7 当厂房建筑中局部采用托架或托架梁时，该托架或托架梁  
的竖向定位，应注意使托架或托架梁的两端顶面与柱顶标高相重  
合 ，、此时托架或托架梁的两端底面距柱顶标高为3 M 数 列 。
4. 2. 9 外墙墙板的竖向定位之所以要结合个体设计确定，是因为 
首先各类车间的情况和要求不同，有的有通风管道或机械化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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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线以及其他装置等，均 有 在 墙 体 上 留 孔 的 要求 ，而 且 数 量 较 多 ， 
大 小不 一 ；其 次 ，为使要求开孔的位置与墙板的水平接缝及其支承  

部 分 错 开 ，并能与门洞、窗洞等更好的协调；此 外 ，墙板尚有出檐与  
不出檐的不同建筑处理。鉴 于 上 述 各 因 素 的 考 虑 ，竖向定位要结  
合个体设计确定。

转角处的墙板处理，因该处所需补充构件数量不多，体形也不 
大 ，宜结合个体设计处理，可使厂房建筑体形多样化。

4 . 3 普通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高度

4.3.1条 本条规定的是一般情况，在生产工艺有特殊要求时，跨 
度 可 采 用 21、27、33m。

4.3.2条 在一般厂房内，当 起重 机起重量小于或等于100t, 轨顶 
标 高 小 于 或 等 于 14m，边 柱 列 的 柱 距 宜 采 用 6m，中柱列的柱距可  
采 用 6、12m。当起重机起重量小于或等于125t，轨顶标高小于或  
等 于 16m，或因地 基条 件 较 差，处 理 较 困 难 时 ，其边柱列或中柱列  
的 柱 距 宜 采 用 12m，当 生 产 工 艺 有 特 殊 要 求 时 ，也 可 采 用 7. 5、
8 .0 、9 .0 m 或局部及全部采用更大的柱距。
4.3.3条 本条是根据我国现有的工程实际情况制定的。
4.3.4条 本条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我国钢结构厂房设计的通用做  
法制 定的 。

4 . 4 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

4.4.1 本 条 第 2、3 款 中 如 不 是 采 用 大 型 屋 面 板 时 ，联系尺 寸  
6 0 0 m m 可 改 用 3 M 。

4 . 4 . 2 在 执 行 本 条 第 2 款 时 ，应注意按选用的起重机规格根据产  
品样 本，详 细 核 算 ，注 意 校核 安全 净空 尺寸 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  

应有安全保证。
4 . 4 . 3 本 条 第 1、2 款 等高 厂房 的中 柱 ，含 加 设 插 人距 的中 柱 ，为 
减少柱的种类，建议以柱中心线定位，在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偏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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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线 定位 ；第 3 款高低跨处由于围护结构材料的不同，插人距和间 
距也随之调整；第 4 款 是参 照原 标 准 第 3. 2. 3 条 制定的，这也是钢 
结构厂房设计中的通用做法，符合我国工程实际情况。
4. 4. 4〜4. 4. 7 这四条内容基本与钢筋混凝土单层厂房相同。

4 . 5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尺度

4. 5 .1〜4. 5. 6 根据定位原则而确定的构配件尺寸，均应为技术  
尺寸或模数化尺寸，由此导出的构件尺度符合模数协调原则，有利 
于主要构件的标准化和系列化。

4 . 6 轻型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高度

4. 6 .1 〜4. 6. 5 这 几条 为新 增内 容，根据目前收集的轻型钢结构  
单层厂房的实例，其 柱 距 、跨度 等 与 钢筋 混 凝 土 单 层 厂 房 、普通钢 
结构单层厂房有所不同，除 常 用 的 6 m 柱 距 外 ，有 不 少 采 用 7. 5m  

及 8 m 等 柱 距 ，它比钢筋混凝土单层厂房、普通钢结构单层厂房有  
更多的灵活性，在模 数 方面的规定宜相 对放宽。条文中提出的采  
用 模数 值 ，归纳了目前多数厂房的实际情况，条文制定目的是促使轻 
型钢结构厂房能够向统一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，从长远看，是有利的。

4 . 8 其 他

4. 8 .1 〜4. 8. 6 保留了原标准相关条文内容。
4. 8.7,4. 8. 8 各跨起重机梁面标高相同，便于中柱起重机梁面设  
置走道板或制动构件；搁置起重机梁的牛腿面标高相同，可减少柱 
子 的 种类 ，也有利于牛腿处钢筋的处理，并便于施工。
4 . 8 . 9 保留了原标准相关条文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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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多 层 厂 房

5. 1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距和层高

5. 1. 1〜5. 1. 4 原 标 准 实施以 来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发展较  
快 ，我国的钢铁产量也有大幅度增长，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和结构  
承载力 的提高 ，对厂房跨度（进 深 ）和 柱 距 （开 间 ）的原有规定有了  
合 理 的 突 破 。本 次 修 订 对 厂 房 跨 度 （进 深 ）进 行 了 调 整 ，增加了  
15、18m跨 度 规 格 ；对 厂 房 柱 距 （开 间 ）进 行 了 调 整 ，增加了  7. 8、 
8.4,9. Om等几 种 规 格 。对多层厂房层高的规定仍保留原标准有  
关 内 容 ，并将原条文注列人正文中。

5 .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普通钢结构厂房主要构件的定位及尺度

5. 2. 2 本 条 第 1 款 浮动 幅度采用50mm及其整数倍数，以与构件 
截面尺寸的进级值相一致。
5. 2. 4〜5. 2. 7 在水 平的两 个方 向 中 ，有一个方向由于采用了两  
种协调空间的配合，所以有两种定位方法与两套构件尺度，供不同 
情 况 时 选用 。
5. 2. 9 对主要构件尺度的规定是与定位原则相适应的，目的是有 
利于推动主要构件的标准化和系列化。

5 . 3 轻型钢结构厂房的跨度、柱 距 、层高及主要构件的定位

5. 3. 1、5. 3. 2 这两条为新增内容，按目前收集到的轻型钢结构多  
层厂房的实例看来，跨 度 、柱距和层高一般均可参照轻型钢结构单  
层厂房的有关规定，实际工程中的灵活性还可更多一些，但为了促  
进厂房建筑向统一化、标 准 化 的 方 向 发 展 ，本 标 准 修 订 时 ，增加了 
本节 内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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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4. 1〜5. 4. 3 原标准是针对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多层厂房的  
规 定 ，对减少构件类型，促 进 结 构 统 一 化 ，提高施工效率有推动作  
用 。钢结构多层厂房基本上是工厂制作、现 场安 装，与装配式钢筋 
混凝土结构有相似特点，本次修订标准时仍保留原标准相关条文  
内容，使钢结构多层厂房向统一化方向发展。

5 . 4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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